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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委发〔2017〕59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各党委、总支、党工委、直属支部，各单位： 

为切实加强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的管理，强化组织纪律，保

障学校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，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制定本

暂行规定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河海大学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暂行规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河海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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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为切实加强对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的管理，强化组织纪律，

保障学校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，经校党委研究决定，中层及以

上领导干部在工作日外出需履行请假手续，具体规定如下： 

一、校级领导请假 

1.校级正职领导因事外出（包括参加会议、学习培训、联系

工作等，下同）应相互通气，并将外出事宜告知党委办公室或校

长办公室。原则上校级正职领导同时外出不超过 3个工作日。 

2.校级副职领导因事外出需履行请假手续。原则上，校党委

副书记向校党委书记请假，副校长向校长请假同时报告书记。 

3.除事先报批出国或参加上级召开的必须由本人出席的重

要会议，以及由学校统一安排的重要活动等特殊情况外，校级领

导原则上不得请假、缺席常委会和校务会。 

二、中层干部请假 

1.中层干部因事外出需履行请假手续。原则上，中层正职干

部向分管或联系校领导请假，并报告校党委书记和校长；中层副

职干部向本单位中层正职干部请假，并报告分管或联系校领导。 

2.中层干部因事外出离岗时间超过 1个月的，需经审批领导

同意后，明确该岗位的临时负责人，并报组织部备案。同一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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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中层正职干部原则上不能同时请假，如确因工作需要同时请

假的，需指定代管工作的单位其他中层干部。 

三、其他 

1.领导干部外出前应妥善安排好本人负责的工作，外出期间

保持通信畅通，不得因本人外出影响日常工作。如有特殊原因不

能按期返岗，需及时向批准请假的领导报告并征得同意。 

2.领导干部因私事请假的，还应根据《河海大学教职工考勤

暂行规定》（河海校人〔2007〕91号）文件规定履行相应手续。 

3.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请假的，还应根据《河海大学教职工

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河海校政〔2016〕88号）、《河海

大学领导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(河海委发〔2014〕42

号)等文件规定履行相应手续。 

4.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海大学中层以上干部出

差请假制度》（河海委发〔2016〕58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河海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28日印发 

录入：郝晶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王朝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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